湖南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bookmark: _GoBack]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学生，同时具备下列条件者，可以授予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二）完成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 
（三）申请学士学位前参加湖南省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合格，或在籍期间取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合格证书；
（四）专业考试计划中所有课程考试平均成绩不低于65分（含65分），三门专业核心课平均成绩不低于65分（含65分）； 
（五）毕业论文成绩达到良以上（含良）；
（六）在籍期间未受处分，或曾受处分但考察期满已解除处分；
（七）毕业后一年内。

